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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嘉義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

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國際交流補助實施計畫 
112 年 6 月 29 日高教深耕計畫 A 主軸管考會議通過 

113 年 10 月 14 日高教深耕計畫 A 主軸管考會議通過 

114 年 11 月 24 日高教深耕計畫 A 主軸管考會議通過 

 

壹、計畫目的 

國立嘉義大學(以下簡稱本校)為建立跨國教師合作專業成長團隊，作為研究、教學

之跨國合作基礎，交流教學及研究心得，並由教師引介，組成學生跨國學習團隊，

提升學生自主學習能力，進行學習研究經驗與成果交流，促進國際合作，以拓展

師生全球視野，提升本校國際競爭力與學術地位，特訂定「國立嘉義大學高等教

育深耕計畫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國際交流補助實施計畫」(以下簡稱本實施計畫)。 

貳、補助對象 

一、本校專任(案)教師 

二、本校日間學制之本國生。 

參、補助期間 

每年 1 月 1 日起至 11 月 30 日。 

肆、申請方式 

一、本實施計畫配合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申請年度及期程辦理。 

二、請申請教師於每年度公告申請期限內填具申請書並上傳至「國立嘉義大學高等

教育深耕計畫 A 主軸網站」，經教務處審核通過後執行。 

伍、補助原則及項目 

一、本計畫須由教師統籌規劃，參與學生人數應至少 5 人以上且計畫期程最多 14 天

為原則。 

二、補助項目： 

(一)促進國際教學或產學合作之考察與訪問(檢附學校或機構正式邀請函)。 

(二) 代表本校參加國際競賽或海外展演。(國際競賽係指由各國所舉辦，且近三年

參賽組別有平均十個以上國家或地區參加之競賽）。 

(三) 出席國際會議擔任專題演講發表人及發表學術論文等。 

陸、審核原則 

一、同一申請人在同一會計年度內，以申請補助一次為原則。 

二、單一計畫案補助人數，依該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預算與實際出團人數配合調

整。 

三、補助順序： 

(一) 參與學生以大學部學生為主，且未曾獲本實施計畫補助。 

(二) 申請教師未曾獲本實施計畫補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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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以下情形不予補助： 

(一)申請資料不齊全、條件不符合。 

(二)一般例行活動。 

(三)曾獲本實施計畫補助，成效不佳者。 

(四)同一補助案已獲教育部或本校其他單位補助者。 

(五)交流地點為中國大陸地區。 

柒、補助基準 

一、依計畫內容、赴外地區、學生人數、本校經費預算之實際情形個案審定，每案

以新台幣 25 萬為上限。 

(一)教師補助金額上限：最高占計畫經費 30%為原則。 

(二)學生補助金額上限： 

1.歐洲、美洲、大洋洲、非洲及西亞，每人補助 4 萬元為原則。 

2.東北亞、東亞、東南亞、南亞，每人補助 2 萬 5 仟元為原則 

(三)補助經費可包含隨團師生之來回機票及生活費。 

二、經費支用須依「大專校院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經費使用原則」、「教育部補(捐)助及

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」、「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」、「中央政府機關派赴

國外各地區出差人員生活費數額表」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。 

捌、經費核銷與成效考核 

一、獲本實施計畫補助相關費用者，應於活動結束後二週內且同一會計年度檢據報

銷，未依規定核銷者，將影響下學年度申請。 

二、因故須延期執行或變更計畫內容者，應填具「國立嘉義大學推動國際學術合作

交流補助變更申請表」並於計畫開始前一個月報校同意後始得變更；否則撤銷

補助。 

三、檢據報銷時，應一併提報成果相關資料(包含影片剪輯 10 分鐘、照片原始檔及

相關成果產出資料)。 

四、A 主軸管考辦公室舉辦相關活動時，得邀請執行師生分享計畫成果與經驗，並

錄影、錄音及將相關資料置於計畫相關網站，供觀摩學習。 

玖、其它 

本實施計畫經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A主軸管考會議通過，陳教務長核定後實施。

 


